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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學年度第 2學期期初體育班發展委員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3年 2月 21日（星期三）上午 11時 30分 

會議地點：本校圖書館 

主    席：蔡哲銘校長                                     紀錄：林均諭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確認議程 

貳、主席致詞 

參、專題（重大政策）報告（無） 

肆、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追蹤 

討論事項 決議及辦理情形追蹤 

一、為本校體育班 113年預算分配，

提請討論。【提案單位：體育組】 

決議：照案通過。 

辦理情形追蹤：本校 113年度預算業經議

會審議通過，體育班經費並無刪減情況，

故依據前次決議辦理，各隊分配數如下： 

田徑 19萬 6,075元、棒球 30萬 9,875元、 

網球 18萬 1,275元、籃球 10萬 9,937元 

舉重 8萬 7,038元 

另本年度器材費 3萬 3,513元由體育組統

籌運用。 

 二、為本校 113年度體育班各運動專項

108課綱寒假訓練計畫，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三、111學年度及 112學年度體育班課

程計畫增列多元選修課程，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後送課程發展委員會討

論。 

伍、報告事項 

一、請各位教練及老師如有外校借用本校場地練習需求及申請感謝狀，請

依規定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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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市體育局核定「112年基層競技運動選手訓練站」經費： 

籃球：局 15萬 

國中田徑：局 15萬 

高中田徑：局 15萬 

國中棒球：局 25萬 

高中棒球：局 55萬 

網球：局 10萬 

舉重：局 15萬，共計 150萬，局款目前已入學校帳，署款核定結果尚

未公告，待署款核定後，將上簽各隊經費預計支用表，奉校長核可後

會再轉知各隊教練可開始請購編列之各項目，另於核銷期程屆至會再

提早提醒各隊辦理核銷。 

 

三、(一)近期將發放 112學年度第 1學期體育學生助學金及培訓金給各隊， 

    屆時請務必告知家長。 

(二)另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3年 2月 15日來文(另參附件)，112學年 

    度第 1學期體育獎勵金開始申請，須於 113年 3月 22日(五)前繳 

    交申請資料，請各隊教練於 113年 3月 8日(五)前將申請資料繳交 

    至體育組彙整以提出申請。 

 

四、核銷請盡量開立電子發票申請。 

 

五、麻煩請各隊教練們於 113年 3月 8日(五)前繳交今年度(113年)週末及

課餘計畫規畫訓練日誌，依上學期(112-1)期末開會分配給各隊的內聘

講座鐘點費經費分配訓練節數。 

 

六、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3年 1月 31日北市教體字第 11230978412號函

(如附件)，本校本市 111學年度體育班評鑑結果(如附件)，國中及高

中田徑、網球、棒球及舉重項目為「優等」，國中女籃為「乙等」，須

提出改善計畫及進行實地輔導訪視，謝謝各位教練去年度努力及協助。 

 

 

file:///G:/(1120221)111-2期初體委會及班委會/體育班發展委員會/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12年2月8日北市教體字第11131023142號函.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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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本校 113年度暑假訓練計畫，依本校規定，學校得於寒、暑假開設 

     競技運動綜合訓練，安排具備該運動種類專長的教師授課指導並 

     支給鐘點費，寒假開設 60節為上限，暑假開設 120節為上限，每 

     天不得超過 3節；訓練計畫應於寒、暑假開始一個月前，送體育 

     班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二)113年暑假訓練計畫請各隊教練於 5月初繳交，待本組收齊，於 5 

    月底開會檢視完成後，後續提供教學組審閱。  

 

八、爾後各隊比完賽若有得名，請各隊教練依 112-1學期期初體育班會議修 

訂之體育班學生比賽獎勵辦法協助辦理學生敘獎事宜。 

 

九、113學年高中體育班課程計畫已完成通過，謝謝各位老師、教練及教務

處協助。 

   胡傑明主任回覆：113學年國中體育班課程計畫須另外上傳至系統。 

 

十、(1)113學年度高中體育班招生名額核定田徑 10位、網球 6位、棒球 14 

   位、舉重 2位，總計 32位；重點運動項目籃球 10位，預計於 4月 

   底辦理招生作業，簡章已公告於本校網頁行政公告及升學資訊專區。 

(2)113學年度國中體育班招生名額目前申請籃球 7位、網球 4位、田徑 

  7位、棒球 10位，總計 28位，目前尚在核定階段。 

 

伍、臨時動議： 

1.李彩滿教師：113學年度國中體育班網球隊招生需求擬增加 1位。 

             2.翁竹毅教練：現行體育班比賽住宿費編列標準為學生 600元、 

                           教師(或教練)700元，以現行物價情況，該編列 

                           標準可否研商提高? 

               蔡哲銘校長回覆：(1)如經費編列標準權責在本校，則在總經 

                                  費支出總額不變動情況下，有關提高住 

                                  宿費編列標準可與校內會計室討論。 

                               (2)若經費編列標準權責不在本校，則住宿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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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列提高標準則依現行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陸、散會(12時 02分) 


